
论社会主义法制在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地位

刘 兆 兴

本文从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角度
,

论证 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和 迫

切 性
。

通过具体分析社会主义法制 和共产主义 道德在本质上
、

原则上和基本内容
、

要求上的一致性
,

作者认 为
,

制仃和实施社会主义法的过程
,

也就是不断用共产主

义道德规范教育干部和 群众的过程
。

道德和法作为一定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
,

都共同作用于该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
。

同时
,

道德和法之间也是互相作用
、

互相影响的
。

历代统治阶级都用他们的道德规范去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

并且以他们的道德规范及

其制造的社会舆论竭力为他们的法律进行辩护
; 同时

,

他们又以其法律作为强制手段来维护

和推行他们的道德规范
。

例如
,

明太祖编定明令一百四十五条
,

律二百八十五条
,

后来又修

定了大明律
,

就曾宣称其 目的是为了
“
明礼以导民

,

定律以绳顽
” 。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

封

建伦理道德 成了历代法律中的重要内容
。

清朝大臣沈家本等人在关于修订刑律 的 奏 折 中就

曾经强调指出
: “

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
,

不可率行变革
,

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蔽
。 ”
可见他们

把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看得多么神圣
。

从历史上看
,

不同类型的法律往往总是采取与它

相适应的道德原则
,

统治阶级的道德原则也往往依靠具有完整体系的法律使其形式化
。

统治

阶级这样重视法律对道德的作用
,

其根本 目的就在于要依靠法律不断巩固它的道德规范
,

一

方面以此制约统治阶级 内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

更重要的是用来迷惑
、 “
教育

”
被统治阶级

,

让他们安于现状
,

甘受压迫
。

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虽然都力图用他们的法律使他们的道德完

善起来
,

并且以此
“ 教育

”
群众来达到巩固他们的统治秩序的目的

,

但总是事与愿违
,

受
“ 教

育
”
的群众中总有许多先进人物不甘栓桔

,

而奋起冲破了剥削 阶 级 的 法 律和 道 德的双重

枷锁
。

只有充分体现着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制
,

才能成为人民 自我教育的有力武器
。

社会主义法制深刻地体现出共产主义道德精神
,

它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法制和其它剥削阶级

的法律
。

奴隶主
、

封建主和资产阶级都只是出于为他们本阶级利益辩护的需要
,

才在他们的

道德教育中发挥法的作用的
。

社会主义法制与它们有质的不同
,

它运用多种方法
、

形式和手

段
,

不断在社会上促进共产主义道德气氛的形成和发展
,

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

义秩序的巩固
。

列宁指出
:

共产主义道德
“
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

、

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

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 , “

共产主义的德道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

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
” ①

。

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法制所包含的共产主义道

① 《 列宁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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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内容
。

社会主义法 的 制 定 过程
,

也是促使人们形成和提高共产主义道德意识的过程
。

社会主

义法是按照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制定的
,

在它的制定过程 中
,

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障碍
,

就是社会上和人们思想意识中存在着的许多旧的剥削阶级道德意识
。

这是因为
,

剥削阶级虽

然已经被推翻 了
,

但是
,

许多一脉相承的旧道德体系的残余还存在
,

许多旧的道 德 观 念 和

内容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或行为
。

例如在我国
,

小私有制的狭隘
、

自私 自利等旧道德意识

就很有影响力
。

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
,

就标志着要改造这些与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根本不相容

的东西
,

以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社会主义法制
。

在改造私有制
,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公有制经济
,

特别是保卫社会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
,

也就为不断形成和发展共产主

义道德提供 了客观物质基础
。

同时
,

社会主义法制的立法内容
,

也是对那些为剥削阶级和一

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的否定
,

对共产主义道德的肯定
。

比如
,

共产主义道德的一项基本要

求
,

就是要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

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

这一要求就体现

在我国宪法第 8 条中
: “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
。

… …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
,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

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

侵吞
、

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

危害公共利益
。 ”

这

一规定就是通过立法手段对每个公民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
,

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统

一起来
。

每一个公民
、

每一个法人都应当遵守这一规定
,

坚决同那些侵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

的非法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

可见
,

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法制
,

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逐渐

树立起共产主义道德的新风尚
。

在法对道德教育的作用问题上
,

孟德斯鸿曾经说过
: “
天下古今

,

固有甚美之意
,

至良之

法
,

以其民心德之不逮
,

而不克实施
” ①

。

他认为如果人们局限于一定的道德观念之内
,

立法

者就不能去变更它
,

所立之法就不能和这样的传统道德相违背
。

表面看来
,

这好像是说立法

应当顺乎民心
,

实际上
,

这是主张立法不能改变在人们之中影响很深的旧道德
。

这是一个错

误的主张
。

我们要制定新的法律
,

就必须在立法过程中和立法内容里体现出否定与它相违背

的旧道德的精神
。

就是说
,

新的法律一定要对人们进行新的道德规范的教育
,

其中当然也包

含过去道德 中的积极内容
。

如果按照孟德斯鸿的主张
,

社会主义法制就不应当否定在人们中

影响很深的封建等级观念
、

特权思想
、

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小私有者的自私 自利等旧道德

观念
,

从而使社会主义法制不能起到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去教育人民的作用
。

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任务
,

就是约束和教育公民遵守社会秩序和劳动纪律
。

社会秩

序的稳定和劳动纪律的遵守
,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和劳动生产的正常进行是一个先决条

件
。

因此
,

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都从
“
遵守劳动纪律

,

遵守公共秩序
,

尊重社会公德
”
等共

产主义道德原则出发
,

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公民提出具体的纪律要求
。

这些要求一方面是为了

教育公民能够 自觉地遵纪守法
,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于不遵守者的制裁
。

大多数公民受到法

制教育以后
,

就能够 自觉地遵纪守法
,

并逐渐养成正确行动的习惯
,

这样的习惯恰是共产主

义道德风尚的一种表现
。

对于不遵守者说来
,

一方面受到 了法律制裁
,

同时通过制裁也使他

受到 了法制和道德的教育
。

因此
,

社会主义法制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过程中
,

所施用的惩罚

手段不应当只是为了
“ 恐吓 ”

违法者
,

而应当着眼于教育改造
,

正面进行纠正和疏导
。

运用

法制的强制方法去教育和改造犯罪者的过程
,

也就是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过程
。

它会使

犯罪者由破坏
、

不遵守道德规范和法制
,

到被强迫去遵守
,

再逐渐养成自觉遵守的习惯
。

社

① 转引自高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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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法制就是这样运用它所特有的形式
,

培养着人们逐渐形成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的习惯
。

共产主义道德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

就是要保障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权利
。

在实现社会

主义法制的过程中
,

都要以这一基本原则为重要内容去教育人民
。

我国宪法第 17 条规定
: “
国

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
,

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
,

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
,

监督

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
。 ”

第 55 条规定
: “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企业

、

事业单位的

工作人 员
,

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 申诉
。

对这种控告和 申诉
,

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 ”

这就把劳动者 自己管理国家
、

当家作主人的最根本权利
,

用根本大法的形式 固定 了下来
,

从而

教育公民树立起主动管理国家事务的责任感
,

使他们意识到
,

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

危害

国家和人民利益
、

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
,

不仅是违犯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
,

也是犯罪行

为
。

同时
,

还使他们内心产生一种义务感
,

意识到对于上述犯罪行为不进行监督
、

检举和控

告
,

也是违犯共产主义道德的
,

从而促使人们向违法行为进行斗争
。

这样
,

人们在不断实现

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
,

在与违法行为进行斗争的实践 中
,

就会不断形成和提高共产主义道

德意识
。

社会主义法的实施过程
,

不仅惩罚了违法者
,

而且也是教育人民不断树立起共产主义道

德品质的过程
。

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活动之所以有威力
,

不仅由于它是代表国家和

人民行使权力
,

而且也是因为它能够遵循着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去实施法律
。

法院能够严格
、

公正地以事实为根据
、

以法律为准绳
,

对于犯罪者做出准确判决
,

就能使犯罪者在服法的同

时
,

逐步认识到 自己的罪责和道德过失
,

使他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

形成一种道德压力
。

这种

公正判决对于人民来说
,

也会感到的确是代表了他们的意志
,

体会到法院在实现社会主义法

制过程中所体现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

这样
,

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就

起到了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教育人民的作用
。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
,

指出犯罪者由不道德行为发展到违法行为的过程
,

教育犯罪者

懂得违犯道德规范和违犯法律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
,

从而使他明确犯罪根源
,

是很必要的
。

这

不仅对于犯罪者是一次法制和道德教育
,

有利于他们的改造
,

而且对于其他道德上很不稳定
、

已经具有违犯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行为
、

但是尚未触犯刑律的人
,

也是一种有力的警告
,

能

够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
。

这是今后我们的法院活动 中应当加强的一项重要内容
。

在我国现阶

段
,

特别是从一些青少年犯罪案例中可以看到
,

许多犯罪者是因为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和共

产主义道德之间的相互关 系
,

由违犯道德规范开始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

因此
,

人民法院应把

这方面的教育工作贯串在 自己的全部活动中
。

关于法律在道德教育中的地位问题
,

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史学家莱昂
·

罗斑 ( L的 n R o ib )n

曾经指出
: “

在恶和善
、

罪恶和德性之间
,

永远存在着一个
`

中间地带
’ ,

这里 就 是
`
目标

’
和

`

进

步
’

的所在
’ ,①

。

他在这里所说的
“ 恶 ”

与
“
善

” 、 “
罪恶

”
与

“ 德性
” ,

当然和我们无产阶级所

讲 的不同
,

但是他关于
“
中间地带

” 和 “ 目标
” 、 “

进步
”
等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

我们上

面谈到的只是违犯了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而尚未触犯法律的人
,

就是处于这个
“

中间地带
”
的

。

我们运用社会主义法制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

正是为了使这些人明确
“
进步

”
的 目标

,

使

他们保持
“
德性

”
而不要堕入

“
罪恶

” 之中
。

我国的刑法中所强调的一般预防
,

就包含着对

这些进行法制宜传和道德品质教育的内容
。

社会主义法制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
还体现在通过法院的公开审判和司法人员

① 《
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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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活动
,

不断健全法制和提高司法人 员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准上
。

马克思说过
,

资产阶级

的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越是公正
,

资产阶级的偏私的法律就越能贯彻到底
,

因为公正的判

决只是一种形式
,

它的
“
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

” ① 。

同样的
,

我们的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越

是公正
,

我们天产阶级的
、

代轰广天人民利益的法律{坞赶越能声彻刻底
,

一

社会主义法制也就

会比较彻底的实现
,

从而也就越能体现出人民法官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准
。

这是因为
,

我们的

公正判决和我们的法律内容一样
,

都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体现
。

资产阶级法院及其法官
,

宜扬他们的刑事判决是公正的
、

符合道德的
,

可是对于劳动者说来却是偏私的
、

极不道德的
,

甚至是惨无人道的
。

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对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无理判决就是如此
,

正

义和道德恰恰是在被他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方面
。

资产阶级法学家鼓吹
“

司法不要法
” ,

说

什么 “ 为了使司法符合新的道德思想和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
,

有时或多或少地倾向

于司法不要法是有必要的
” ② 这种主张为资产阶级司法机关的专横打开了大门

,

必然导致对劳

动者毫无限制的
、

惨无人道的镇压
,

同时也反映出资产阶级法制的破产
。

社会主 义 法 院 和

法官与此相反
,

它必须是以事实为根据
、

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司法活动
。

我们正是为了使司法符

合新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

才要求法院和

司法人员必须格守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
。

如果司法人员忠于法律
,

执法严准
,

必然会使法院

判决正确
。

这样
,

不仅能体现出他们尽忠职守
、

主持正义
、

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
,

提高他们本身的道德威信
,
而且也能起到对群众进行道德教育的作用

。

与此相反
,

如果法院

和司法人 员
“ 司法不要法

” ,

就必定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

使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

这

不但会丧失他们的道德威信
,

而且会在社会上败坏道德风尚
,

造成极其不 良的后果
。

我们永

远不能忘记 “ 文化大革命
”
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

在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过程中
,

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全部活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

检察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

它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检察权
,

检察国家机关
、

公职人员和公民违法犯罪的案件
; 它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

支持公诉
,

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案

件
,

有权决定逮捕
、

起诉或免予起诉 ; 它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

法院的审判 活 动 实 行

监督
。

在这全部活动中
,

都要求体现出忠于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精神
,

’

都必须鲜明地辨别是

与非
、

善与恶
、

正义与非正义等道德规范
。

因此
,

只要检察院本身公正无私
,

就能够有力地

通过它的活动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

同样地
,

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

在发挥打击敌

人
、

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作用的同时
,

也起着教育人民的作用
。

总之
,

社会主义法制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

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法

制的过程
,

也就是不断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过程
,

社会主义法制在巩固和保护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
、

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同时
,

用它所体现的共产主 义 道 德 精神教育着群

众
,

就能使这种道德规范逐渐在社会上确立并且不断得到发展
。

① 见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
第 l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5 6年版
,

第 1 78 页
。

③ 参看图曼诺夫
: 《
现代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批判

》 ,

法律出版社 1 9 5 9年 中文版
,

第 107 页
。


